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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第 20屆第 18次會議 

摘  要 
 

時間：民國 113年 10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輔仁大學于斌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振忠 

出席：劉振忠  鍾安住  黃兆明  李克勉  蘇耀文  黃敏正  林恒毅 

馬漢光  鄒國英  羅麥瑞  葉紫華  楊百川  詹德隆  吳韻樂 

林思伶 

請假：浦英雄 劉志明 聶達安 柏殿宏 董澤龍  陳美惠 

列席：董 事 會：吳  習 邱淑芬 

輔仁大學：藍易振 林之鼎 王英洲 汪文麟  賴振南 謝邦昌 

文上賢 黃瑞仁 魏中仁 趙曉英 

輔大聖心高中：孔令堅 

紀錄：邱百俐 黃蘭麗 

 

壹、主席宣佈開會：全體董事 21人，請假 6人，實到 15人，已足法定

人數。 

貳、祈禱 

參、主席致詞：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感謝祢在我們人生不同階段所

賜予的陪伴，並在生命中讓我們遇到眾多良師、恩人，引導我們

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即使面對艱難、挫折，祢與我們同在，幫助

我們度過重重難關。此刻，我們因祢的名齊聚一堂，請祢派遣聖

神光照我們，彼此坦誠，謙虛交換意見。對於不足之處，願我們

彼此包容接納。輔仁大學即將邁向創校 100週年，祈求輔仁大學

主保無染原罪聖母的轉禱，使我們始終走在天主的道路上。阿們！ 

肆、指導人員致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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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確認上（第 20屆第 17）次會議紀錄：確認。 

陸、提案討論： 

附設醫院 

案由 1：提請審議「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薪資管理辦法」

修訂案。 

決 議：請假 6人，離席 1人，出席董事 14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14人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逐年提供薪資管理檢討報告，併同人力進用規劃

提報每年 7月份董事大會。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2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2人

同意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與輔仁大學連通天橋帳務處理

說明隨案存查。 

案由 3：提請審議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112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

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 112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本校 112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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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修正本校『學生助學金標準表（七）及加班費

（八）』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自 114年 1月 1日起實施。 

案由 4：提請審議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調整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5：提請審議本校《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修

正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修正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頁 8～9，修正後全

條文詳頁 10～17。 

案由 6：提請審議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 9.0》修正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7：提請同意銷毀本校已屆滿保存年限之會計憑證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輔大聖心高中 

案由 1：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全校新增及減

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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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3：提請審議本校 114學年度附設國小部一年級新生招生

人數調整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董事會 

案由 1：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 112學年度決算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2：提請審議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112

學年度合併決算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3：提請審議本法人 112學年度新增及減少財產清冊案。 

決 議：請假 6人，出席董事 15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15人

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 4：提請審議輔大聖心高中孔令堅校長續任案。 

決 議：略，待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布之。 

柒、報告事項： 

附設醫院 

一、綜合報告： 

事項：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營運工作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 

（一）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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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事項： 

事項 1：輔仁大學附設醫院「非醫師人員績效獎金

實施辦法修正」報告案。 

主席裁示： 

一、同意備查。 

二、爾後每年提供績效獎金檢討報告，提報

7月份董事大會。 

事項 2：檢驗醫學科實驗室後續建置評估報告案。 

輔仁大學 

一、校務報告： 

（一）綜合報告 

事項 1：永琦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明終止與本校

「吉林路建物危老合建都更案」合作報告案。  

事項 2：輔仁大學綜合運動場館興建進程與經費變

更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 

事項 1：本校人事聘任執行狀況報告案。 

事項 2：本校投資案進度報告案。 

主席裁示：爾後除每月投資月報表外，另提送每季季

報表備查。 

事項 3：本校哲學系、宗教學系、天主教研修學士

學位學程及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等特色系所

發展報告案。 

事項 4：本校「三創辦單位財務整合後之使命與角

色」修訂報告案。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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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會議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及追蹤執行狀況： 

（一）綜合報告： 

事項：輔仁大學 100週年校慶活動規劃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 

事項 1：進修部及推廣教育中心未達預算結餘目標

優化精進方案。 

事項 2：台灣天主教大學聯盟設立可行性報告案。 

事項 3：輔仁大學整體生態校園規劃報告案。 

主席裁示：三重客運站地業已返還，請儘速辦理地

目變更。 

輔大聖心高中 

一、綜合報告：輔大聖心高中校務工作報告案。 

二、書面報告：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董事會 

一、報告事項： 

事項 1：輔仁大學校務評鑑—董事代表參與報告案。 

主席裁示：校務評鑑之董事代表為劉振忠董事長、黃敏正

董事、劉錦萍董事、柏殿宏董事、蘇耀文董事、

馬漢光董事及吳韻樂董事等 7名。 

若有未能出席之情事，內部協調出席者。 

事項 2：輔仁大學使命單位現況報告案。 

主席裁示：明（114）年初董事會共融，委由楊百川董事、

詹德隆董事、林思伶董事及郭維夏董事籌劃。 

二、董事會上次會議決議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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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務報告： 

（一）教育部 113.9.19臺教高（三）字第 1130093947號函

核定本法人陳其妙監察人，任期自 113 年 12 月 19

日起至 117年 12月 18日止。 

（二）教育部 113.9.30.臺教會（二）字第 1130075003號函

原則同意備查本法人、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

113學年度預算。 

他項報告 

事項：輔大診所112學年度決算報告案。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下次開會時間： 

2025年 02月 13日（星期四）14時至 18時。 

2025年 03月 13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2025年 07月 17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2025年 10月 23日（星期四）09時至 18時。 

拾、散會：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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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

控制作業，各單位應本於其

業務職掌，每學期檢討及增

修。若控制作業涉及跨單位

之業務事項，相關權責單位

應循溝通機制協調討論之。 

前項控制作業之新增與修訂，

應經權責單位之主管及內控小

組召集人(一級主管)核定後，

向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提出。 

前二項之控制作業，由本校

內部控制委員會負責審議，

並由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整備

及推動。 

經本校內部控制委員會審議

通過之控制作業，由稽核室

內控作業組彙 整並製作內部

控制制度年度修訂彙總表，

併同修訂後之本校內部控制

制度手冊，提報行政會議與

董事會。 

第十條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

控制作業，各單位應本於其

業務職掌，適時檢討及增修。

若控制作業涉及跨單位之業務

事項，相關權責單位應循溝通

機制協調討論之。 

前項控制作業之新增與修訂，

應經權責單位之主管及內控小

組召集人(一級主管)核定後，

向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提出。 

前二項之控制作業，由本校

內部控制委員會負責審議，

並由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整備

及推動。 

經本校內部控制委員會審議通

過之控制作業，由稽核室內控

作業組彙 整並製作內部控制

制度年度修訂彙總表，併同修

訂後之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

冊，提報行政會議與董事會。 

依據教育部

《學校財團

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內

部控制制度

實施辦法》

第 22條規

定，本校應

定期檢討及

修正。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

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

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

法、有關法令及本校其他規

定辦理。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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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及內部控

制制度經行政會議及董事會

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二十條 本辦法及內部控制

制度經行政會議及董事會通

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

同。 

條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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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 
 

103.12.11 行政會議訂定、104.02.02 校長核定 

105.12.15 行政會議修正、106.01.18 校長核定 

106.03.09、106.06.15 行政會議修正、106.07.13 董事會通過 

107.10.04 行政會議修正、107.11.15 董事會通過 

110.03.11 行政會議修正、110.07.08 董事會通過 

113.07.02 行政會議修正、113.10.24 董事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及學校財團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訂定之。 

本校附設醫院之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由本校附設醫院另

定之。 

第二條 本校對學校人事、財務、營運等事項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目

的如下： 

一、提升營運效能。 

二、保障資產安全。 

三、提供正確資訊。 

四、遵循法令規定。 

凡有關本校各職能業務事項及作業均應依內部控制制度辦理。 

第三條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包括下列組成要素： 

一、控制環境：本校設計及執行本制度之基礎，包括組織文

化、誠信與道德價 值、組織結構、權責分派、人力資源

政策、績效衡量及獎懲等。 

二、風險評估：本校主管階層應先確立各項目標，並與不同層

級單位相連結，同時需考慮目標之適合性，並考量內外環

境改變之 影響及可能發生之舞弊情事，透過適當風險管

理政策及程序，進行風險辨識、分析及評估，以協助本校

及時設計、修正及執行必要之控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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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作業：本校依風險評估結果，採用適當政策及程序

之行動，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控制作業之執

行，包括本校所有層級、業務流程內各個階段與範圍之

監督及管理。 

四、資訊及溝通：本校蒐集、產生及使用與校務規劃、執行

及監督有關之內外部資訊，以支持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

素之持續運作，確保資訊之有效溝通，並提供資訊需求

者適時取得資訊之機制。 

五、監督作業：本校進行下列監督作業，以確定內部控制制

度之有效性、及時性及確實性： 

(一)例行監督：主管階層本於職責，就分層負責與授權之

業務，執行持續性之常態督導。 

(二)自行評估：由各權責單位依其職責分工，評估本項各

款組成要素運作之有效程度。 

(三)稽核評估：由本校內部稽核人員以客觀公正之立場，

協助檢核內部控制實施狀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發現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時，應向適當層級之主管階層、

董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本校於設計、執行或自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時，應綜合考量

前項各款之要素，並得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必要之項目。 

第二章 控制環境 

第四條 本校組織編制內行政單位、一級學術單位、試行單位及附屬

機構、相關事業（以下簡稱各單位）之主管或負責人，對所

屬單位負有管理、風險承擔及內部控制之責任。 

為落實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應由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召集成立

內部控制小組，其成員應含單位內部相關主管及內控人員；

各單位並應指定一名內控人員為種子內控人員。 

各單位內部控制小組，負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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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單位之內部控制制度。 

二、依風險評估及法規修正狀況，隨時檢討單位之內部控制

制度。 

三、單位內部控制制度資訊之公開與溝通。 

四、單位內部監督之落實。 

五、內部稽核之配合與缺失之改善。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實施作業程序，另定之。 

第五條 本校為建立與推動內部控制制度，由校長召集本校編制內行

政單位、一級學術單位、試行單位及附屬機構、相關事業之

主管或負責人，成立內部控制委員會（以下簡稱內控委員

會）。內控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內控委員會負責審議下列事項： 

一、審議並推動本校內部控制制度。 

二、審視內部控制各項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並確保其合

宜性。 

三、檢討並強化內部控制作業。 

四、檢討各單位研訂之內部控制點。 

五、提供內部控制制度重要政策規劃建議。 

六、其他與本校內部控制有關事項。 

第六條 本校為提升各單位主管對於學校內部控制制度之瞭解與凝聚

共識，由校長定期召集各單位主管舉辦全校主管共識營。 

本校為落實與執行內部控制制度，由行政副校長召開內部控

制工作會議（以下簡稱工作會議），除各單位種子內控人員以

及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稽核室主任為當然成

員外，必要時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出席。 

本校為強化全體人員對內部控制之認知與瞭解，由稽核室內

控作業組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訓練、座談會，各單位內控人員

均應出席。 



 

13 

本校得敦請 5至 7名具會計、管理、法律專業，或有學校內

部稽核、內部控制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內部控制諮詢委

員，聘期一年，期滿得連續聘任之，並得列席內控委員會及

工作會議，提供諮詢及建議。 

第三章 風險評估 

第七條 內控委員會應就學校人事、財務及營運事項，建立風險評估

機制，作為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指導方針。 

第八條 各單位之內部控制小組，應評估個別業務之風險，作為單位

內部控制制度之檢討依據。 

各單位應依風險辨識、風險分析以及風險評量之步驟，判斷

風險等級。各單位應考量風險評估結果及風險容忍度，就不

可容忍風險項目，研議及採取適當回應措施以降低該風險。 

第九條 稽核室擬定年度稽核計畫時，應依受稽單位業務風險狀況，

規劃稽核順序與主要稽核項目。 

第四章 控制作業 

第十條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控制作業，各單位應本於其業務職掌，

每學期檢討及增修。若控制作業涉及跨單位之業務事項，相

關權責單位應循溝通機制協調討論之。 

前項控制作業之新增與修訂，應經權責單位之主管及內控小

組召集人(一級主管)核定後，向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提出。 

前二項之控制作業，由本校內部控制委員會負責審議，並由

稽核室內控作業組整備及推動。 

經本校內部控制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控制作業，由稽核室內控

作業組彙 整並製作內部控制制度年度修訂彙總表，併同修訂

後之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提報行政會議與董事會。 

第十一條 本校應就教職員工人事事項，訂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業程

序與內部控制點；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聘僱、敘薪、待遇、福利、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 

二、出勤、差假、訓練、進修、研究、考核及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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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校應就財務事項，訂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業程序與內部

控制點；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記錄。 

二、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購置

及附屬機構之設立、相關事業之辦理。 

三、募款、收受捐贈、借款之決策、執行及記錄。 

四、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 

五、負債承諾與或有事項之管理及記錄。 

六、獎補助款之收支、管理、執行及記錄。 

七、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理及記錄。 

八、預算與決算之編製及管理，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露。 

九、印鑑使用之管理。 

十、財產之管理。 

第十三條 本校應就營運事項，訂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業程序與內部

控制點；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教學。 

二、學生。 

三、總務。 

四、研究發展。 

五、產學合作。 

六、國際交流及合作。 

七、資訊處理。 

八、其他學校營運事項。 

第十四條 本校應就關係人交易，訂定管理規章及設計作業程序與內

部控制點。 

前項關係人交易，指學校法人或學校與下列自然人或法人

間之買賣、租賃、資金借入行為： 

一、董事、監察人或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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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配偶。 

三、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四、由學校法人董事、監察人所擔任董（理）事長之法人。 

五、其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與學校法人董事有二

分之一以上相同之法人。 

第十五條 本校得根據其功能、屬性、發展目標及特性，訂定下列縱

向及橫向連結之循環控制作業： 

一、招生循環：如招生策略、入學管道分析、試務與宣導

等之政策及程序。 

二、入學至畢業循環：如註冊、學籍及成績管理、獎懲、

獎助學金、休退學、畢業等之政策及程序。 

三、教學作業循環：如修業規定、排課、開課、選課、實

習、學分抵免、學業輔導、成績管理、評量檢測與分

析等之政策及程序。 

四、學生輔導循環：如學生之課外活動、學習輔導、生活

輔導、住宿管理、健康輔導、職涯輔導與申訴處理等

之政策及程序。 

五、人事管理循環：如教職員工之招聘僱、報到、敘薪、

待遇、 福利、保險、退休、資遣及撫卹、職務輪調、

出勤、差假、訓練、進修、考核、獎懲、薪資計算、

支付與調薪等之政策及程序。 

六、採購及付款循環：如請購、招標、比議價、訂購、預

支、交貨、驗收、付款與財產保管等之政策及程序。 

七、不動產、建築物及設備循環： 

1.建築物及設備循環：如建築物及設備之發包、營建管

理、取得、財產登錄、盤點、使用維護與報廢處分等

之政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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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動產管理及處分循環：如購置、租用、出租、報

廢、抵押及設定負擔、財產登錄、盤點、使用維護等

之政策及程序。 

八、融資循環：如借款、還款等資金融通事項之授權、執

行與記錄等之政策及程序。 

九、投資循環：如投資有價證券或金融商品、附屬機構、

衍生企業及其他投資決策之授權、執行與記錄等之政

策及程序。 

十、資訊管理循環：如資訊取得、資料輸入、資料存取、

檔案管理、個人資料保護、資通安全、資安檢查等之

政策及程序。 

十一、研究發展循環：如學術研究獎補助、學術活動補助、

校務發展、校務評鑑、產學合作等之政策與程序。 

十二、環境衛生與校園安全管理循環：如校園環境安全、

校園環境清潔、特殊作業場所或實驗室預防及處

理、廢棄物清理、身心健康保護措施之管理之政策

及程序。 

十三、使命特色發展循環：如社區及偏鄉推廣、服務學

習、教職員工身心靈關懷、天主教學術研究等之政

策與程序。 

本校得依實際運作需要，自行調整必要之循環控制作業。 

第五章 資訊與溝通 

第十六條 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相關規定及資訊，由稽

核室分別於學校及稽核室網頁上公開，並建立校內、校外

溝通機制。 

第十七條 各單位之內部控制制度，由各單位於網頁上公開；各單位

並應建立校內、校外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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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內部控制事項發生高風險事件或有疑似違反規定之

缺失時，除應簽報長官及相關權責單位以利進行改正外，

必要時應循校內溝通機制協助稽核室適時取得資訊，以利

進行風險評估。 

前項情形，得依輔仁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第十八條之規

定，進行臨時性稽核。 

第六章 監督作業 

第十八條 本校應實施內部稽核，協助董事會、校長檢核本制度之有

效程度，衡量本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

議，確保本制度得以持續並有效實施。本校內部稽核實施

辦法，另定之。 

本校內部稽核由稽核室內稽作業組辦理。 

第十九條 政府機關依法對本校內部控制制度進行監督者，其所提缺

失及改善意見，本校應配合辦理。 

稽核室所提內部控制之缺失及改善意見，相關權責單位應

配合辦理。本校內控委員會對於各單位內部控制之缺失與

改善意見，各單位應配合辦理。 

本校人事室、總務處及會計室， 依相關規定辦理或審核人

事、採購、財務等事項；本於職權所提之缺失及改善意

見，相關權責單位應配合辦理。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

制制度實施辦法、有關法令及本校其他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及內部控制制度經行政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公告

施行。修正時亦同。 

 

 


